
申請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認證資格 

學經歷條件 實務要求 

 國內或符合本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家庭教育系所或名稱內含

家庭之系所畢業，修畢家庭教育專業課程二十學分以上者。 

免家庭教育實務⼯作經驗 

 國內或符合本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教育、社會教育、成人或

繼續教育、幼兒教育、教育心理與輔導、社會⼯作、生活科學、生

活應用科學等相關系、所畢業，修畢家庭教育專業課程二十學分以

上者。 

 國內或符合本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擔任家庭教育專業課程教

學之專任教師者。 家庭教育實務⼯作經驗⼀年以上 

家庭教育實務⼯作經驗⼀年以上 

 國內或符合本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畢業，取得國外相關家庭

教育專業資格證明書者。 

家庭教育實務⼯作經驗二年以上 

 國內或符合本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非相關系所畢業，修畢家

庭教育專業課程二十學分以上者。 

家庭教育實務⼯作經驗三年以上 

 


